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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釋爭點 家暴法對非⾦錢給付保護令執⾏之程序授權規定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基於法治國家之基本原則，凡涉及⼈⾝⾃由之限制事項，應

以法律定之；涉及財產權者，則得依其限制之程度，以法律或法

律明確授權之命令予以規範。惟法律本⾝若已就⼈⾝之處置為明

文之規定者，應非不得以法律具體明確之授權委由主管機關執⾏

之。⾄主管機關依法律概括授權所發布之命令若僅屬細節性、技

術性之次要事項者，並非法所不許。家庭暴⼒防治法第⼆⼗條第

⼀項規定保護令之執⾏機關及⾦錢給付保護令之強制執⾏程序，

對警察機關執⾏非⾦錢給付保護令之程序及⽅法則未加規定，僅

以同法第五⼗⼆條為概括授權：「警察機關執⾏保護令及處理家

庭暴⼒案件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」雖不⽣牴觸憲法問

題，然對警察機關執⾏上開保護令得適⽤之程序及⽅法均未加規

定，且未對辦法內容為具體明確之授權，保護令既有涉及⼈⾝之

處置或財產之強制執⾏者（參照家庭暴⼒防治法第⼗三條及第⼗

五條），揆諸前開解釋意旨，應分別情形以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

授權之命令定之，有關機關應從速修訂相關法律，以符憲法保障

⼈⺠權利之本旨。

　　⾏政執⾏法之執⾏機關除⾦錢給付之執⾏為法務部⾏政執⾏

署所屬⾏政執⾏處外，其餘事件依其性質分由原處分機關或該管

機關為之（參照⾏政執⾏法第四條），依上述家庭暴⼒防治法規

定，警察機關有執⾏⾦錢給付以外保護令之職責，其於執⾏具體

事件應適⽤之程序，在法律未依上開解釋修改前，警察機關執⾏

保護令得準⽤⾏政執⾏法規定之程序⽽採各種適當之執⾏⽅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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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基於法治國家之基本原則，凡涉及⼈⾝⾃由之限制事項，應

以法律定之；涉及財產權者，則得依其限制之程度，以法律或法

律明確授權之命令予以規範。惟法律本⾝若已就⼈⾝之處置為明

文之規定者，應非不得以法律具體明確之授權委由主管機關執⾏

之。⾄主管機關依法律概括授權所發布之命令若僅屬細節性、技

術性之次要事項者，並非法所不許，經本院解釋有案。從⽽家庭

暴⼒防治法第五⼗⼆條規定：「警察機關執⾏保護令及處理家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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暴⼒案件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」尚不⽣牴觸憲法問題。

主管機關內政部依家庭暴⼒防治法上開授權，於中華⺠國八⼗八

年六⽉⼆⼗⼆⽇發布之警察機關執⾏保護令及處理家庭暴⼒案件

辦法，其內容與立法機關授權之本意並無違背，該辦法第⼗九條

第⼀、⼆項規定：「警察機關依保護令執⾏交付未成年⼦女時，

得審酌被害⼈與相對⼈之意⾒，決定交付之時間、地點及⽅

式。」「前項執⾏遇有困難無法完成交付者，應記錄執⾏情形，

並報告保護令原核發法院。」係對執⾏法院所核發保護令之細節

性事項，亦無違法可⾔。

　　家庭暴⼒防治法所稱之⺠事保護令係法院為防治家庭暴⼒，

基於保護被害⼈及其未成年⼦女或其他特定家庭成員，⽽依聲請

或依職權對實施家庭暴⼒者所核發。同法第⼆⼗條第⼀項：「保

護令之執⾏，由警察機關為之。但關於⾦錢給付之保護令，得為

執⾏名義，向法院聲請強制執⾏。」僅規定保護令之執⾏機關、

⾦錢給付保護令之執⾏程序。同法第五⼗⼆條雖授權訂定非關⾦

錢給付事件之執⾏辦法，但對警察機關執⾏上開保護令得適⽤之

程序及⽅法均未加規定，且未對辦法內容為具體明確之授權，保

護令既有涉及⼈⾝之處置或財產之強制執⾏者（參照家庭暴⼒防

治法第⼗三條及第⼗五條），揆諸前開解釋意旨，應分別情形以

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命令定之，有關機關應從速修訂相關

法律，例如在家庭暴⼒防治法中，就非⾦錢給付之保護令明定其

執⾏機關及執⾏程序所依據者為⾏政執⾏法或強制執⾏法；若授

權訂定執⾏辦法者，應就作為及不作為義務之執⾏等，如何準⽤

上開法律，作細節性規定，以符憲法保障⼈⺠權利之本旨。

　　⾏政執⾏法之執⾏機關除⾦錢給付之執⾏為法務部⾏政執⾏

署所屬⾏政執⾏處外，其餘事件依其性質分由原處分機關或該管

機關為之（參照⾏政執⾏法第四條）。按各級法院裁判之執⾏，

以由該管地⽅法院依強制執⾏法為之為原則，如法律有特別規定

亦得委由⾏政機關依⾏政執⾏法執⾏（參照⾏政訴訟法第三百零

六條第⼀項及第⼆項）。遇此情形，有執⾏權限之⾏政機關，亦

屬上開⾏政執⾏法第四條所稱之該管機關。依上述家庭暴⼒防治

法規定，警察機關有執⾏⾦錢給付以外保護令之職責，其於執⾏

具體事件應適⽤之程序，在法律未依上開解釋修改前，警察機關

執⾏保護令得準⽤⾏政執⾏法規定之程序⽽採各種適當之執⾏⽅

法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翁岳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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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劉鐵錚　吳　庚　王和雄　王澤鑑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林永謀　施文森　孫森焱　曾華松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董翔⾶　楊慧英　戴東雄　蘇俊雄 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黃越欽　謝在全　賴英照

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559抄本(含解釋文、理由書、聲請書及附件)

聲請書/ 確定終
局裁判

臺灣⾼雄地⽅法院法官聲請書

相關法令 家庭暴⼒防治法第13條、第15條、第20條第1項、第
52條(87.06.24)

⾏政執⾏法第4條(89.06.21)

⾏政訴訟法第306條第1項、第2項(87.10.28)

警察機關執⾏保護令及處理家庭暴⼒案件辦法第19條
第1項、第2項(88.06.22)

相關文件 事實摘要(⼤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) 

    聲請⼈台灣⾼雄地⽅法院法官陳業鑫審理曾０美聲請核發保護

令之家庭暴⼒事件，認所適⽤之家庭暴⼒防治法第⼆⼗條第⼀項

就⾦錢給付以外保護令之強制執⾏未明文規定，及第五⼗⼆條未

就授權⽬的、內容及範圍具體明確規定，有牴觸憲法第⼆⼗三條

法律保留原則之疑義，爰聲請⼤法官解釋。
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37290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37285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2595&ldate=19980624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0565&ldate=20000621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0846&ldate=19981028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4449&ldate=19990622&lser=001



